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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股份有限公司行政訴訟言詞辯論意旨狀 

案號：107 年度簡上字第 OOOO 號 

股別：O 股 

 

原告：大發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西市豐富區大現里中心路 123 號 

法定代理人：葉梅蘭        住：臺西市平屯區中正二街 6 巷 11 號 

訴訟代理人：OOO 

 

被告：臺西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設：臺西市東安區成功路一段 101 號 

代表人：艾保玉    住：OO 市 OO 區 OO 號 

 

為當事人間請求作成空氣污染物排放展延等事件，謹依法提呈答辯意旨狀： 

 

【訴之聲明】 

一、西府字第 1060800079 號決定，及西環空一字第 106003248 號函均撤銷。 

二、 臺西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於大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6 年 1 月 20 日之申請，應

作成展延 M11 至 M1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5 年有效期限，及生煤使用許可證

360 萬噸之年使用量之行政處分內容。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大發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請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命臺西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暫時給予原告繼續為電廠營運及空氣污染物排放至訴訟終結時。1 

五、請求法官裁定停止訴訟，就臺西市空氣品質改善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與第 4 條之

違憲疑義聲請解釋。2 

 

  

                                                 
1 參閱附件一。 
2 參閱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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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執事實】 

一、本案事實 

(一)、 臺西市為我國直轄市，其低窪且封閉之地形令空氣污染不易排出與擴散，加上

境內石化、鋼鐵、發電等高汙染工業聚集，長期存在嚴重空氣污染問題。同時，

亦有環保團體提出其對轄內工業區居民進行之健康調查報告，顯示當地民眾罹患

肺部和呼吸道、心血管疾病之比例明顯較其他縣市高。 

(二)、 為緩解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被告於民國(下同)103 年 6 月 1 日訂定之臺西

市空氣汙染防制計畫書，令境內公私場所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之年排

放量削減 50%，以利 107年底達到 4,200公噸、2,300公噸之目標削減量；並在 106

年 9 月 15 日施行臺西市空氣品質改善自治條例(下稱「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

作為臺西市之空氣污染防制政策與法令。立法院亦於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並施行空

氣污染防制法(下稱「新空污法」)，惟前開自治條例於 107年 10月 1日遭行政院函

告第 3, 4 條無效。 

(三)、 原告為經濟部持股 99%之國營事業，以生煤為主要燃料之火力發電廠，產生大

量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臭氧、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

等空氣汙染物質，依法須設置空氣汙染防制設備。100 年 12 月 19 日被告曾以西市

空制知字 0000968 號函(下稱「答覆函」)回應原告於 100 年 11 月 2 日以大發力字第

100384號函(下稱「詢問函」)之疑問，肯認原告在符合本市空氣污染防制政策與法

令前提，採納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最新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於相同操作條件下，

相關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原則上可展延 5 年。 

(四)、 原告過去已申請並取得被告核發 M11至 M13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證號：西市

環操證字第 M-10100011 號、第 M-10100012、第 M-10100013 號，下合稱原操作許

可證)與生煤使用許可證 3 組(證號：證號：西市空煤用證字第 C-101401 號、第 C-

101402 號、第 C-101403 號，下合稱原使用許可證)，效期皆至 106 年 3 月 15 日，

核定生煤年使用量為 360 萬公噸(下合稱原許可證 3 組)。至今，原告皆無重大違規

紀錄，並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向被告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與生煤使用許可證

展延申請。 

(五)、 被告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以西環空字 10500012 號函，要求原告配合臺西市空氣

污染防制計畫書補正其展延申請書，並於 106 年 2 月 20 日依照補正申請書資料，

作成西環空一字第 10600088 號函(下稱「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 組」)同意展延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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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 至 M1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證號：西市環操證字第 M-10600011 號、第 M-

10600012 號、第 M-10600013 號)及生煤使用許可證(證號：西市空煤用證字第 C-

106501 號、第 C-106502 號、第 C-106503 號)，效期皆自 106 年 3 月 16 日至 109 年

3 月 15 日，核定生煤年使用量則降至 240 萬公噸。 

(六)、 原告不服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組內容，向臺西市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審議委員會

認定「非無事實調查未臻明確」。106 年 8 月 24 日，西府字第 1060800079 號決定

(下稱「訴願決定」)撤銷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 組，命被告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處分。

被告於 106 年 11 月 1 日作成西環空一字第 106003248 號函(下稱「系爭處分」)同意

展延前述 M11 至 M1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證號：西市環操證字第 M-10600111

號、第 M-10600112號、第 M-10600113號)及生煤使用許可證(證號：西市空煤用證

字第 C-106601 號、第 C-106602 號、第 C-106603 號)，效期皆自 106 年 11 月 1 日起

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核定生煤年使用量降至 180 萬公噸。 

(七)、 原告不服系爭處分復提起訴願，並受西府訴字第 1070000125 號訴願決定駁回，

遂於 107 年 7 月 23 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救濟。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具管轄權。 

 

【爭執事項】 

壹、 程序事項 

一、本案之裁判基準時，於事實層次應以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實為準；在實體法層次

之法律適用，應適用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 

(一)、 本案得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5 條第 2 項拒為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 

按行政訴訟法(下稱「行訴法」)第 5 條第 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

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按新空污法第 30 條，「依第 24 條第 1, 2 項 、第 28 條第 1 項 及前條第 1 項核發之

許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五年；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是原

告向被告申請展延許可證之請求權於法有明文，屬依法申請之案件。 

查系爭處分雖准予展延該許可證，惟被告核准展延之內容及期限，僅有 2 年及 180

萬公噸的生煤年使用量，均與原告請求展延的內容及期限不合致，故系爭處分即與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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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上開申請相同，屬拒為處分。綜上，原告因不服被告作成之系爭處分，提起訴

願後遭駁回，故原告得依行訴法第 5 條第 2 項，提起拒為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 

附帶言之，否准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

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在撤銷否准處分，故其訴之聲明通常除請求判命被告機關應

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外，另附屬聲明請求將訴願決定及否准處分均撤銷，

但並不構成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合併3，故本案訴之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並不構成撤銷訴訟之合併，合先敘明。 

(二)、 裁判基準時點。 

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就「法院裁判時原告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

關有無行為義務」爭議，作成法律上判斷，其判斷基準時點，關於個案事實基礎應以

行政法院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個案法律基礎應以行政法院法律審裁判時，為裁判

基準時點4。依此，本案之事實基礎應以行政法院事實審言詞論終結時為準；法律基礎

應以 107 年 8 月 1 日修訂之新空污法為主。 

按許可證排放污染源展延之申請，其目的乃為管控污染源，避免空氣品質惡化，

是其所考量事實及因素，應不以申請人申請時事實狀態為限，作成展延處分前事實狀

態亦應一併考量，故本件事實跨越 107 年 8 月 1 日新、舊空污法抽象規制效力之交接時

點，自有新法適用。綜此，基於重視法安定性及法明確性之考量，本案事實基準應行

政法院事實審言詞論終結時為準；法律基準則為新空污法。 

(三)、 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被告減少生煤年使用量至 180萬公噸，將造成原告營業之重大不利益，甚有倒閉風

險，影響上百位職員權益，為避免此等急迫且不可回復危險，故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懇請鈞院命被告在訴訟終結前，暫時給予原告 360萬公噸生煤年使用量許可證。 

貳、 實體事項 

一、本案所涉及之空氣污染防制事項為中央權限，被告實為執行上級之委辦事項。 

(一)、 憲法上的分權標準。 

我國對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採列舉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並就未明文規定之剩

餘權，依均權理論設有基準性之規定5。觀諸憲法第 107 條以降臚列之各項規定，如係

                                                 
3 參附件二：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3 號判決。 
4
 參附件三：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492 判決。 

5 參附件四：蔡茂寅（2006），《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地方制度法》，新學林，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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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有明定權限如何劃分者（第 107至第 110條）即按憲法規定；若是未明文規定者則

按第 111 條，依據事務屬性劃分，若是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即屬於中央，反之不然。 

(二)、 均權理論及地方自主權的核心領域。 

均權理論認為，權之性質，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為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為對象。

權之宜屬於中央者，屬之中央者也；權之宜屬於地方者，屬之地方可也。例如軍事外

交，宜統一不宜分歧，此權之宜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

之宜屬於地方者也6 。憲法第 111 條規定：「其事務有全國一致性者屬於中央，有全省

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憲法對於未規定事項權限劃分之規定，已如前述。「具有全國一致性質」事項，

係指：在不侵害地方自主權核心領域，中央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以法律參與或指

揮地方事項並非憲法所不許。又，核心領域，係指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權本質

內容，致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虛有化，諸如中央代替地方編製預算或將與地方政

府職掌全然無關之外交、國防等事務之經費支出、地方立法權、組織人事自主權、地

方財政自主權等等。至於，權限劃分上依法互有協力義務，或由地方自治團體分擔經

費符合事物之本質者，尚不能指為侵害財政自主權之核心領域7。 

憲法貴為最高位階規範，其規定較為抽象係屬當然，但均權理論操作不易、標準

不明亦為不爭事實。故此，作為地方自治基本準則之地方制度法(下稱「地制法」)可提

供更詳細規範。地制法第 2 條定義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差別，並在第 18, 19, 20 條訂定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惟此等條文以行政區域為區分，並非以事務性質及具體內

容為標準，致同一行政事項，可能重複列舉在三項中，令同一事項由不同行政區域與

中央「共管」，權責如何歸屬恐生爭議8。諸如「衛生」事項，在憲法和地制法均有訂

定，造成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均有法源的困境。對此，均權理論可用於此處，若只侷

限於該行政區劃的衛生事項即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管理；若會影響鄰近縣市或全國則

由中央一同管理。 

(三)、 空氣污染防制事項具有全國一致性。 

                                                 
6 參附件五：孫中山（1923），〈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為上海《新聞報》三十周年紀念而作〉，原

載上海《建國週刊》（又名《建國》）第二十四期，1928 年 10 月 27 日出版；黃彥編：《孫文選集》

（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7 參附件六：釋字第 527 號、附件七：釋字第 550 號。 
8 參附件八：研究主持人高永光、研究員林谷蓉（2002），〈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問題研究〉，收於：

關中（編），《地方制度研究論文集》，頁 22，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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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氣污染防制事項之內涵與特徵。 

空氣污染防制，係於發展工業與民生需求時，兼顧環境永續保護。因空氣不受限

於空間具流動性，加我國盛行季風，縣市因鄰近縣市特定產業而受霾害、臭氣之新聞

時有耳聞，如南投縣便受到臺中火力發電廠及雲林麥寮六輕工業區的污染物影響。另

外，依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對火力電廠細懸浮微粒貢獻的模擬報告，亦指

出臺中火力發電廠容易影響其他縣市9，可知空氣污染不會侷限於特定空間，並因外在

因素波及鄰近縣市，甚或鄰近國家。又，管制火力發電廠亦與全國供電有關，現今全

台供電多半由燃煤發電提供，且短時間無法調整他種發電廠之發電量，與全國穩定供

電及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從比較法觀察，我國空氣品質管理制度主要彷效美國聯邦環境保護局(下稱「美國

環保局」)與加州空氣資源局。美國以《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為母法，制定

了空氣品質標準（Air Quality Standard），作為保護民眾身體健康的主要基準。該母法

授權美國環保局得限制化學工廠、公用設施和煉鋼廠等等業者可排放之空氣污染物質。

空氣品質的管理計畫主要依各州政府所訂定之州履行計畫（State Implement Plan），以

保證該州空氣品質能因地制宜，得到有效改善與維護。我國則是以空氣污染防制法為

母法，並以各縣市為單位提出空氣品質管理計畫，中央的空氣汙染防制方案則成為縣

市的最上位計畫。故，美國法與我國立法有相似之處，可以美國法為參考對象。 

參照美國《潔淨空氣法》第五章10，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核發、審查及監督機

制主要由聯邦政府訂立一致標準，並在《美國行政法規彙編(C.F.R.)》第 40 篇第 1 章第 

c 節第 70 部分11就許可證申請訂定細部行政規則。州政府雖訂定州履行計畫，但美國環

保局有權批准州與地方機關提出之降低空氣污染計畫；若計畫不符合標準，則可懲罰

該州，必要時亦可接手執行《潔淨空氣法》之要求12。對此，我國可借鑒美國法授權中

央就空氣汙染防制事項訂定統一規則之立法例。 

2. 空氣污染防制事項適用憲法第 111 條，並為中央事項。 

                                                 
9 參原證一：洪俊智 、王瑞庚，〈PM2.5 跨域污染之改善研議：以臺灣南投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air-pollution/624-0329-air-pollution-

cross-regional-pollution-improvement-nantou.html(最後瀏覽日 2021/09/22) 
10參附件十：Clean Air Act,Title V 
11參附件十一：40 CFR § 70.6 - Permit content. 
12 參原證二：Office of Air Quality Planning and Standards，《The Plain English Guide to the Clean Air Act》，

Research Triangle Park, NC，20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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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108條第 1項第18款，公共衛生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所謂衛生，係指社會大眾追求健康之行為，其又可分為公共衛生與環境衛生。公共衛

生，代表國家為公眾提供疾病預防合健康促進之目標；環境衛生，則代表國家追求人

民生活環境整潔之目標。故追求降低空氣污染符合追求環境衛生之憲法目標。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要求國家注重環境保護。而環保，泛指保護地表上

有益人類及其他生物賴以生活、生存的空間、資源等等。衛生與環保之關係，應係概

念大小指稱之不同。觀諸我國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發展，60年係由衛生司統籌

傳染病防治、地方疾病防治、國際檢疫、環境衛生、保健設施及醫藥管理等事項。對

此，尚認為環保為衛生之一部。嗣後，修憲者特別將環保概念明文於增修條文，可見

衛生之概念已不包含環保，故此二者在憲法上為相等概念，並無隸屬或大小之別。 

環境保護之概念，含有許多操作細目和子概念，諸如廢水處理、核廢料處理等等

均為環保所關心，空氣污染防制事項亦為環保一環。惟，憲法增修條文雖明定環保為

基本國策之目標，但憲法未明文規定其為中央管轄事項，故應以憲法第 111條解釋之，

使中央之管轄有憲法上正當性；屬環保子項目之空氣污染防制事項，理應一併討論。 

3. 憲法與地制法之體系解釋 。 

憲法和地制法第 18 條第 9 款第 2 目均明文規定「環保事項」之重要，政府應注重

並實施相關政策，惟其屬中央事項或自治事項容有討論。有論者因憲法第 111條均權理

論概念不明、抽象難以適用，且嗣後亦有地制法明文規定其為自治事項，故應採地制

法云云。惟，憲法具最高性，條文涵義抽象勢不可免，但不可因抽象難用而鄙棄其內

容不採。地制法雖規定環保事項為自治事項，然環保事項涵蓋議題眾多，諸如水質管

理、土地利用、生態保育，及空氣污染防治等，為避免地方權限無限擴張，應將其問

字做限縮解釋。若僅影響各縣市者即為自治事項，如回收清運車之清運路線等，因有

因地制宜之需，且其影響只會侷限於該縣市，即可認為自治事項；若為空氣污染防制

事項，則因空氣具有流動性、飄散四方之特性已於「貳、一、(三)、1」詳述，受污染

影響者不局限於污染源當地，可能隨季風、颱風等因素致全國受害，於此情況下將空

氣污染防制事項交由地方自治團體顯不足防患未然，應套用均權理論，將此等有全國

一致性之事項交由中央統籌分配，始足達到當初制憲者、立法者之原意13。 

4. 空氣汙染防制法的觀察。 

                                                 
13 參附件十二：王毓正(2020)，〈從中火操作許可證廢止案論地方制度法與行政程序法之適用關係：兼

論氣候變遷時代下環境治理之垂直權力分立的變遷〉，《臺灣法學雜誌》，第 405 期，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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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新空污法觀之，第 5、7、8、13 條等之條文14內容均明定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先

訂定空氣汙染防制方案等，再由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遵循之。又，第 7條將防制

計畫改為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此乃為監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空氣污

染改善規畫，確保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對全國空氣品質之計畫及管理。新空污法條文架

構再再表明空氣污染防制事項為中央事項，並考量空氣之流動性，為有效監控污染排

放以達管制目的，故立法者制定新空污法，將空氣污染防制權限委予中央，非屬直轄

市地方自治權核心。 

世事變化莫測，如何認定中央與地方權限本無清楚固定界線，若於不侵害地方核

心領域內，何以不得交由中央決定空氣污染管制事項。依合憲性解釋，若對法律解釋

有多數可能，其解釋結果將抵觸憲法者，則應採其他解釋，使法律具合憲性15。基於法

安定性，與立法者之尊重，空氣污染防制事項應交由中央制定一致標準，而不應將新

空污法解釋為牴觸地方自治權限而致其違憲。 

5. 被告就本案涉及之空氣污染管制事項應為執行委辦事項。 

按地制法第 2 條第 3 款，委辦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

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

執行責任之事項。承上開說明，空氣污染管制事項屬中央權限。再觀新空污法第 30 條

「.....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得知地方自治團體在法規範授

權範圍享審查許可證展延申請權限，此為執行上級法規交付之行政事項，故本案被告

實為執行上級之委辦事項。 

(四)、 小結 

環境保護為憲法所明定事項，其性質因未明文規定於憲法中，故依均權理論及地

制法之目的性解釋，具有因地制宜必要、不影響其他縣市之環保事項，可由各該縣市

自行為之；而具有全國統籌需要、足生影響全體國人之環保事項，應交由中央政府決

定、施行。空氣汙染因其不限於空間、地形特性，為有效改善空氣品質，其屬中央事

項毫無疑義；被告係為中央代為空氣汙染防制之執行，屬委辦事項之執行。 

二、臺西市空氣污染品質改善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 條違憲。 

(一)、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侵害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營業自由權。 

                                                 
14 參附件十三：空氣汙染防制法（節錄）。 
15 參附件十四：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24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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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

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

之制裁均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及工作權之保障16。原告為以生煤為主要燃料之火力發

電廠，系爭條例規定原告生煤排放許可，限制營業自由自明17。 

(二)、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1. 法律保留原則之概述。 

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之環保審查標準為固定規定。查系爭條文為

「經核准展延之許可證，其有效期間為 3年以上 5年以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

展延有效期間得縮減至未滿 3年：…」、「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審查展延許可證，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

從文義觀之，前開條文明文規範特定情形始作成範圍外處分，初步推論該審查標準屬

原則性固定規定，否則地方得訂定較寬鬆或嚴格之標準，系爭條文規範則形同具文。 

從目的觀察，承「貳、一、(三)、」，空氣污染管制事項屬中央權限，新空污法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全國一致性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審查原則，利地方主

管機關遵循，地方不得自由訂定上下限標準。 

甚且，限制基本權之國家權力行為，均應受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的拘束，其手段

必要性要求，若眾多手段皆能達同樣有效目的，必須選擇干預最輕微者。依此，所有

侵害基本權之法律，所規定者屬最大限制18，此更論證該環保審查標準非為下限規定，

而為固定規定。 

2. 法律保留原則之檢驗。 

按釋字第 443號解釋之層級化保留原則，若涉行政機關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應以法

律規範，或有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本案臺西市訂定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辦

理委辦事項，其限制生媒年使用量與固定污染源展延有效期限，涉營業自由限制，應

有法律具體明確授權。 

查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第 3條第 2項，被告得逕將生媒年使用量減少 30%至 50%，

而無其他要求，此與新空污法 30 條第 4 項之文字不同。前開自治條例第 4 條，每次展

延有效期間為 1 至 3 年，亦與新空污法 30 條第 1 項之文字不同；產生地方規範皆嚴格

                                                 
16 參附件十五：釋字第 514 號、附件十六：釋字第 719 號、附件十七：釋字第 738 號。 
17 詳細內容參附件一：原告釋憲聲請書。 
18 參附件十八：蔡宗珍，〈營業自由之保障及其限制-最高行政法院 2005年 11月 22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評釋〉，《台大法學論叢》，35 卷 3 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頁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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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規定。惟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4 項之審查標準既為固定規定，且無其他授權規

定，故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與第 4 條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三)、 系爭條例違反比例原則。 

當代科技進步，世人也越重視環境保護。本件為火力發電廠排放污染物導致空氣

污染的問題，系爭條例限制排放許可量，以及有效期限，欲促使境內工商業排放之空

氣污染物質快速減量，以改善空氣品質，維護人民健康，具有正當目的。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之手段為：管制生煤年使用量與展延許可證有效期限。惟火

力發電廠營運與國家電力供應穩定有關，歷年台灣發電結構，燃煤發電比約占了 45%-

47%左右，可知在我國電力供給多數倚靠燃煤發電，過度降低生煤年使用量必影響發

電量19。又，調整發電結構牽涉技術、經濟上困難，短時間無法取代燃煤占比，勢必牽

動其他發電廠填補需求，避免造成全國供電問題。但發電所生影響仍然存在，無法有

效改善空氣品質。再者，空氣污染成因複雜，移動污染源與境外污染亦為我國空氣污

染成因，但被告與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僅就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管制，無視其他污染源，

將「管制固定汙染源」與「降低空氣污染」畫上等號，忽視其他元凶。如此蠻橫手段，

不能有效達成降低空氣污染目標，故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違反比例原則之適當性。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亦不符合必要性，其管制手段實屬過劇。前開條例直接規定

生煤年使用量需立即降低 30%-50％，過高削減量未考量各公司環保技術可行性，將致

受規範公司更換新設備。除投入大量資金，令公司面臨營業重大調整，亦耗費眾多時

間成本尋找測試，故在更新設備前，若因技術限制而提前耗盡生煤年使用量致無從營

運，此等營業損失必嚴重影響以生煤為燃料之公司；甚至因此倒閉，嚴重侵害營業自

由。又，臺西市屬低窪且封閉地形令空氣污染不易排出與擴散，且高汙染工業聚集20；

故參同為長年空污嚴重、工業密集，且因地形致污染物擴散不佳21的高屏地區。其對既

                                                 
19 參原證三：經濟部能源局，台灣發電結構 (按燃料別)。 
20 參不爭執事實第 1 點(參見賽題第 1 點)。 
21 參原證四：屏東縣政府環保

局:https://www.ptepb.gov.tw/News_Content.aspx?n=718A4BD53437A014&sms=29841AE05DB47DEF&s=0

B2AD29652AC8FF4(最後瀏覽日:2021/9/22) 

、原證五：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https://ksepb.kcg.gov.tw/FAQDetailC003D00.aspx?Cond=554858fe-d9ec-4415-bf40-

42595e04661d(最後瀏覽日:20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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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固定汙染源管制係採漸進式減量手段，雖第一階段目標僅指定削減認可排放量之 5%，

亦有明顯成效22。被告未選擇同樣可達效果之最小手段，不符侵害最小之必要性原則。 

承「貳、一、(三)、1」，美國法與我國之新空污法有相似之處，而其對既存固定

汙染源排放的管制並非採嚴格的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BACT)，而通常由州政府依「合理可行控制技術 (Reasonably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RACT)」訂定23，要求「未符合標準區域」之既存污染源減量排放，朝向

符合標準目標24；此係指合理考量過科技及經濟可行性後所定的排放限制25，較最佳可

行控制技術寬鬆。是故，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未考量此等技術可行性問題，實屬過嚴。 

(四)、 系爭條例違憲。 

1. 聲請釋憲之說明。 

按各級法院得以其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是否違憲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聲請解釋憲法。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

顯然於該案件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所謂「客觀違憲確信性」，係指聲請書內應詳

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

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26。 

系爭處分係被告依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所作成，其效力有無攸關系爭處分之法律

正當性，故其合憲與否，與本案裁判結果具密不可分之共生關係。故臺西市空污自治

條例違憲與否屬先決問題，且其違憲之具體理由已陳列如上。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2 項，及釋字 572、590 號解釋之意旨，懇請鈞院

提出釋憲聲請，並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2. 自治條例應得提起釋憲。 

                                                 
22 參原證六：104年 6月 1日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原證七：109年 12月 4日高雄市產業園

區開發進度及其空污與排碳管制作為專案報告，頁 21-26。 
23參附件十九：湯德宗（1987），〈美國空氣汙染管制策略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35 期，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頁 308。 
24參附件二十：李楟貽、葉惠芬、姚永真、張立鵬（2003），〈工業都會區有機性有害空氣污染物影響

暨管制有效性評估研究〉，92 年度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制科技研究合作計畫，環保署/國科會委託研究，

頁 15。 
25參附件二十一： 44 Fed. Reg. 53761 1979 : EPA has defined RACT as:The lowest emission limitation that a 

particular source is capable of meeting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ol technology that is reasonably available 

considering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26參附件二十二：釋字第 371、572、5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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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於釋憲實務認為應侷限法官聲請釋憲之客體於立法院通過之法律；命令與

地方自治條例均不屬之。命令應為法官聲請釋憲之客體，理由如下： 

首先，大審法第 5 條第 2 項所稱「命令」，完全未見於釋字第 371、572、590 號解

釋。惟因釋字第 371號之聲請標的不及於命令與地方自治條例，即認自治條例及命令不

得為法官聲請釋憲客體，稍嫌武斷。 

又法官依法審判，且依通說及實務見解27，法官有命令違憲審查權，得拒絕適用違

憲命令，但此類見解卻將風險轉交予主張命令合憲而受不利裁判之人民，卻無救濟機

制；此外，法官雖得就違憲命令於個案拒絕適用，但該違憲命令仍有危害其他潛在個

案之風險，實有由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必要；更甚者為，憲法保障地方自治，自治條例

係地方議會所生，若法官以其無效而逕拒絕適用，不免有侵害地方自治權之虞。若法

官得聲請命令違憲審查，能更符合憲法保障基本權、賦予大法官解釋憲法之權的目的

與意旨，故命令與自治條例均應為法官得聲請釋憲之客體。 

三、地制法第 30 條第 4 項之函告無效規定合憲。 

按地制法第 30 條第 4 項，自治條例、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

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

無效。 前開條文涉及地方立法與中央行政衝突，非屬規制人民權益，且為避免僭越立

法權限，司法權於審查法律違憲時，應尊重其權限而以低密度審查。 

前開條文爭議，並未區分自治條例係因「自治事項」所生或因「依法律或上級法

規之授權」所生，而一律函告無效。然此係基於法律原則優位，避免規範恣意侵害人

民權利；又前已論及，中央與地方分權有其抽象複雜之處，若須先交由司法判斷，在

漫長審查中恐致爭議法規持續侵害人民。又自治條例是否無效，非行政院定奪，地制

法 30 條第 5 項，允許於有疑義時得聲請釋憲。地方自治團體若不服函告處分，亦有申

辯機會並由司法權決定。是故，地制法第 30 條第 4項並無違憲。 

四、行政院函告無效處分合憲。 

(一)、 行政院對自治條例函告無效為行政處分。 

行政院依地制法第 30 條第 4 項將牴觸上級法律的自治條例函告無效是否為處分，

容有疑義。肯定說認，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法規為監督措施而作成具

體決定時，即介入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限而具法效性，而該具體決定不僅應認為屬行

                                                 
27參附件二十三：黃虹霞，107 年度憲三字第 5 號聲請案不受理決議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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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且該自治團體亦應受到權利救濟之保護28。 否定說認，該行為係依規定之授

權行使法規審查權限，且標的為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非自治事項具體個案；而屬對

於不特定多數人反覆發生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性規範，與處分要件不同。29  

「函告無效」本身並非抽象規範，而是為完成特定目的所為行政行為，其欲規制

之相對人，或所欲規制的事實狀態具體特定。若逕為釋憲聲請，將使司法過早介入，

取代行政法院就自治法規為司法監督的角色30。實務亦肯認上級機關對於違法、違憲之

自治條例具有函告無效之權力，參釋字第 553 號解釋亦可佐證31，是地方自治團體對處

分不服，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行政法院亦得審查。 

(二)、 行政法院之審查密度。 

地制法第 30 條第 4 項，就何謂「牴觸」並無明確定義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法

院得就合法性為全面性審查，例外為尊重行政機關判斷，就具有高度屬人性、科技性、

計畫性政策決定，於行政機關具判斷餘地時降低審查密度。本案自治條例是否牴觸上

級規範，屬中央與地方權限判斷，涉利益分配與政治問題，司法權不應過度介入。 

(三)、 系爭自治條例確有牴觸空氣污染防制法。 

依「貳、二、(一)、」的討論，憲法未明確舉出環保事項為地方權限，應依憲法第

111 條均權理論，與釋字 550 號解釋地方自主權核心領域原則，依照事務性質判斷屬於

中央或地方權限。雖地制法第 18 條第 9 款第 2 目明文規定環保為自治事項，然環保事

項涵蓋多項議題，為避免無限擴張地方權限，地制法應限縮解釋，僅限於只影響該地

區者。就本件所設空氣污染管制事項，因空氣具有流動性且涉全國供電問題故屬中央

權限。並參地制法第 2 條第 3 款委辦事項定義，與新空污法第 30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負責污染源排放許可的展延申請，可知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實為處理

委辦事項。 

行政院就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委辦事項之監督，依釋字 553號解釋，對於是否牴觸上

位規定得就適法性及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監督。就適法性，所涉之空污防制事項應由

中央訂統一標準，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卻為更嚴格標準，增加中央法規外限制，明顯

                                                 
28 參附件二十四：王毓正（2013），〈中央與地方政府立法權限爭議解決之研析──以自治法規之事前監

督（核定）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20 期，頁 7。 
29 參附件二十五：法務部法律字第 10403511680 號函。 
30 參附件二十六：蔡宗珍（2006），〈地方自治監督與自治法規監督〉，《月旦法學雜誌》，134 期，

台北：元照，頁 170。 
31 參附件二十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訴字第 199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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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民營業自由，違反法律保留及法律優位原則。又前開自治條例，未考慮技術可

行性與全國供電狀況，逕將生煤年使用量降低 50％未採漸進方法，除違反最小侵害之

必要性原則，且無法有效達成改善空氣品質目的，違反比例原則。 

綜上，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不具合法性及合目的性，為避免其繼續侵害人民，行

政院自得依地制法第 30 條第 4 項函告無效，故並無違憲。 

五、系爭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一)、 按行政程序法第 4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此包含積極依

法行政原則之法律保留原則。 

被告作成系爭處分權限在於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 條，惟按上開

說明，該自治條例不具備合憲性，且已被合憲之函告無效處分宣告無效。  

又 103 年臺西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係被告依 107 年 8 月 1 日施行前之空氣汙染

防制法(下稱「舊空污法」)第 7 條為簡化執行個案之行政裁量，所訂頒之裁量性準則或

指示的行政規則。然依新空污法第 7條，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應依前條規定及前

項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方案擬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惟前開計畫書並未經核定不符法定要件，自不得作為系爭處分權限依據。 

雖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公布施行後過渡期間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 3 條，

相關法規尚未訂定或修正發布前，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應適用修正前相關法規。

本件亦不可以中央所訂法規範不足為由，適用舊空污法第 6條所訂之計畫書，此參最高

行政法院見解：「新、舊法抽象規制效力之交接時點，應由立法者決定。不能由執法

部門以無法規授權依據之「行政規則」規範之」。故前開「執行原則」充其量僅屬行

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指之「解釋性規定」或「裁量基準」，僅具統一解釋

法令、認定事實與行使裁量權之功能；不生決定個案新、舊法適用之規範效力。 

再者，執行原則第 3條所稱「相關法規」，依執行原則第 1條係指「各級主管機關

依新空污法授權『應』制定，但尚未訂定或修正發布」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

則」。故執行原則第 3點所稱「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應適用修正前相關法規」者，

亦係指「主管機關必須直接依『應修正而尚未修正』之『舊』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作成行政處分」之情形而言。與本件「應直接適用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

定作成處分」之情形尚有不同，故執行原則第 3 點亦無適用餘地32 。 

                                                 
32 參附件二十八：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46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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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開說明，被告應以新空污法為處分權源，惟第 30 條第 1, 4 項規定為固定規定，

除有條文例外情事時，否則不可變更許可內容，亦不可超出 3年以上 5年以下的框架。

系爭處分給予兩年使用期限，更改排放量，已超出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4 項授權範圍。

綜上，系爭處分無法以新空污法、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與 103年臺西市空氣污染防制

計畫書為權源，故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六、系爭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恣意禁止原則。 

按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相同事件應為相同處理，不同事

件則為不同處理，此為行政程序法第 6條揭示之平等原則，亦導出恣意禁止原則，指在

行政領域內，行政機關於作成決定之際，僅能依照客觀的事實狀態，不得自由地隨個

人好惡決定，其所做的一切處置必須具有適當、充分的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21 號） 

依平等原則，比較之事實必具可相提並論性，原告所欲比較者為以往被告一向就

作成四年以上有效期限之慣行。或有論者認，在不同時空背景情況應有不同，惟空氣

污染持續，並無證據顯示空氣品質有大幅變動，且原告亦維持相同操作條件，故事實

背景應無不同，可主張平等原則 

承前開「壹、一、(二)、」，本件法律基礎應以行政法院法律審裁判時，為裁判基

準時點，故被告在作成系爭處分時，應受新空污法、108 年修正的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

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拘束。 

查新空污法第 30 條之固定規定，非有條文所列例外情事不得縮減有效期限至 3 年

以下，與變更許可證內容。另於管理辦法第 43 條第 2 項亦要求不得隨意變更操作許可

及生煤使用許可證內容，且第 31 條要求審查展延申請應實質審查並現場勘查。本件事

實背景並無例外情形，系爭處分卻削減生煤年使用量與限縮有效期限至 2年，未遵循新

空污法及管理辦法規範。 

又被告之事實認定，未考量原告仍在償付前次更換空氣污染設備成本費用期間，

若立即尋找替代性燃料或更新設備，將致原告營業上重大不利益；且原告並無重大違

規紀錄，被告卻逕自將生煤年使用量降低 50%，有效期限也降至 2 年。惟降低排放量

與空氣品質改善並無顯著正相關，臺西市境內其他污染源仍繼續存在。再者，國家燃

煤發電配比不易變更，勢必須其他火力發電廠補足發電缺口。對此，是否會改善空氣

品質，被告未有明確證據說明，如此過劇的降低排放許可，明顯有違恣意禁止原則。 

七、 系爭處分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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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亦是從平等原則推導而出，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

件作相同的處理，乃形成行政自我拘束，惟憲法上的平等原則係指合法的平等，並不

包含違法的平等。故行政先例必須是合法的，乃行政自我拘束的前提要件，憲法之平

等原則，並非賦予人民有要求行政機關重複錯誤的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判字第

829 號判決參照)
33
 

行政先例，係指行政機關處理某類事務反覆之慣行，雖未如習慣法具有人民普遍

的法之確信，然若非與當時有效施行之成立法明文有違背，自得據為行政措施之依據

(最高行政法院 48 年判字第 55 號判決)34。平等原則規範國家所有的行政行為，行政規

則僅是作成反覆行為的依據，並非平等原則的特別適用，若行政機關長期對事物本質

相同的事件做相同處理，即便非依行政規則所為，亦應拘束自身。 

被告以往就業者之申請核給 4 年以上有效期限35，且被告答覆函承諾原告就相同操

作條件下，原則上展延 5 年有效期限。此慣行符合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項，3 年以上 5

年以下之有效期間，被告在此範圍內有裁量權，是行政機關就展延許可於一定期間內

反覆以相同方式處理，已形成行政先例，產生外部效力。 

依舊空污法第 29 條，展延許可證有效期限為 5 年以下，與新空污法之 3 年以上 5

年以下規定不同。雖增 3年以上之下限，然參修正說明，乃認在「操作條件不變」前提

下不應任意變更，以此限制地方主管機關，非因社會變遷而改變。臺西市的空氣污染

問題長期存在，並無證據顯示原告排放造成大幅改變，故在相同事實且原告仍具相同

操作條件下，被告應受上開行政先例拘束。惟被告卻僅給予 2年有效期限，故系爭處分

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八、系爭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一)、 信賴保護的內涵。 

信賴保護原則，係指人民因信任行政機關之作為，而採取的行為，公權力應予保

障。參釋字第525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保障，公權力行使涉人民

信賴利益而有保護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

第 120條及第 126條參照），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施行

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

                                                 
33 參附件二十九：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判字第 829 號判決。 
34 參附件三十：最高行政法院 48 年判字第 55 號判決。 
35 參不爭執事實第 4 點（參見賽題第 10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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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

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

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方符憲

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信賴保護原則已然為大法官肯認之憲法上重要基礎原則，當

得為人民所得主張救濟之途徑。 

(二)、 系爭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按行政程序法第 119, 120 條等規定，其要件有三，一為須有信賴基礎，即有足以

引起人民信賴之國家行為；二為信賴表現，即人民須有客觀上對信賴基礎之表現行為；

三為信賴值得保護，即當事人之信賴，必須值得保護，而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36。 

參釋字第 525號解釋，被告給與原告之答覆函，其表述「如原告配合採用具備最佳

可行控制技術之最新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於相同操作條件下，相關固定污染源操作許

可證原則上展延五年」，可被人民信賴。且原告當時為符合被告要求，已更新過機組

設備。在同一組機組設備下，106 年原告再次請求展延許可時，卻遭被告拒絕37。 

100 年雖係在前次展延許可期間，但原告基於社會通念習慣，可合理預想系爭處分

原則上仍能獲 5年展延有效期限，並因此更新機組設備。答覆函雖為 100年所發，但其

仍可作為信賴基礎。因原告無從想像未來之政策變化如此劇烈，而已更新機組設備；

且原告更新機組設備後，才勉強符合被告所訂之標準。在系爭處分作成後，原告尚未

償付更換機組設備成本，若依照臺西市之新標準，豈非要求原告年年更新設備，否則

如何跟上 3 年減少 50%之口號？ 

退步言之，就算認可被告恣意變更環保政策，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亦應訂定合理

緩衝期間，而非要求相關業者立刻跟上政策步伐。其一，因近幾十年來，世界始注意

環保重要性，空氣污染的淨化設備實難在 3年內就有突破性進展，達成排放量縮減 50%；

其二，更新設備耗資甚鉅，該數額並非 1, 2 年即可償付，因更新設備而致公司資金縮

減，周轉不靈致虧損或倒閉亦非空穴來風。原告尚在償付費用成本，若更新設備必令

原告面臨營業重大難關38，就此原告已於訴之聲明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被告為

改善空氣污染而有作為固然可採，但一意孤行只對特定產業開刀，不免有雷聲大雨點

小聯想。 

                                                 
36 參附件三十一：法務部法律字第 10203510140 號函。 
37 參不爭執事實三(參見賽題第 8 點)。 
38 參不爭執事實二 (參見賽題第 14, 1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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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5 年展延有效期限，與生煤年使用量 360 萬公噸之內容，應予存續保障。 

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15 條所明定，其主要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態」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此存續保障係在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

並免受國家公權力或第三人違憲侵害，俾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系爭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故原告之信賴表現應受到保護。原告因信賴被告之

答覆函，並更新環保設備，此為原告之信賴表現，故原告訴求被告應給予 5年展延有效

期限與 360 萬公噸之生煤年使用量有理由。 

九、系爭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一)、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已普遍適用行政爭程序。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乃是從諸多法理推導而出，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從權利

救濟的觀點，避免人民因害怕受到更不利益之處分而放棄提起救濟的權利，且為避免

官官相護，濫用公權力恣意判決。另有從廣義信賴保護的原則觀點，保護人民可藉救

濟改善其地位或至少不會更惡化的信任。39  

此原則亦為實務所肯認40：「按受不利處分之人提起行政救濟，旨在請求除去對其

不利之處分，受理行政救濟之行政機關如就原處分加以變更，但其結果較原處分對其

更為不利，則有失受處分人提起行政救濟之本意，因此應加以禁止，此即為不利益變

更禁止原則」 

(二)、 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但書仍拘束原處分機關。 

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為此原則明文：「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

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

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 

有爭議者，於原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更不利處分時，是否

受訴願法 81 條第 1 項但書拘束。從不利益變更禁止本質觀之，乃是憲法保障人民訴願

權利，避免人民因害怕受到更不利益之處分而不願提起救濟，致破壞訴願制度精神。

同時，但書未明文排除之，不得逕自解釋成僅規範受理訴願機關，增加法無明文限制。

又我國實務運作，訴願決定實務甚少自行變更原處分多採撤銷發回，由原處分機關另

                                                 
39 參附件三十二：蕭文生，〈訴願法修正評析（下）〉，《軍法專刊》，第 45 卷第 11 期，頁 32。 
40 參附件三十七：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7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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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分作法。倘撤銷發回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即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限制，

不啻容許訴願決定藉撤銷發回規避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41 。 

(三)、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並無必然拘束力。 

雖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採否定說，認法無明文時不

得以立法理由所載文字，限制原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經撤銷發回後重為處分時，於正

確認事用法後，作成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行政處分，否則不符依法行政

原則。故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更不利處分，並不違反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

惟原處分非因裁量濫用或逾越裁量權限而為有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裁量者，原行政處分

機關重為處分時，不得為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裁量，否則有違行政行為

禁止恣意原則。 

然此僅供院內法官辦案參考無必然拘束力，大法官曾多次闡明，參釋字第 754號解

釋理由書：「最高行政法院決議如經法官於裁判上援用，應認其與命令相當，得為憲

法解釋之對象。」；釋字第 620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在具體個案之外，表示其適用

法律見解之決議，原僅供院內法官辦案之參考，並無必然之拘束力，雖不能與判例等

量齊觀，惟決議之製作既有法令依據（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條及最高行政法院處務

規程第二十八條），又為代表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律見解，如經法官於裁判上援用時，

自亦應認與命令相當，許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聲請本院解釋…」；釋字第 622、374 號解釋亦有相同見解。綜上，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議僅於經法官於裁判上援用後，可成為行政法

原，但也僅止於命令位階，如未經法院於裁判引用，僅供院內法官辦案參考，並無必

然拘束力。 

(四)、 原處分法律適用錯誤發回原處分機關時，亦受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拘束。 

按最高行政法院 62年判字第 298 號42判決先例意旨，法律適用錯誤不受不利益變

更禁止原則拘束，惟此判決先例係單純處理稅務案件複查程序問題，非發回原處分機

關重回處分問題，與本案無關。退步言之，縱認法律適用錯誤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

則拘束，惟本案情形乃適用有違憲疑慮之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應改為適用新空污法

第 30 條第 4 項原則不得變更許可證內容，與管理辦法第 43 條第 2 項亦要求不得隨意變

                                                 
41參附件三十三：林文舟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研究意見。 
42參附件三十四：最高行政法院 62 年判字第 29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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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操作許可證及生煤使用許可證內容。對此，被告也應予有效期限 5年，生煤年使用量

360 萬公噸之許可內容。 

(五)、 原處分機關基於不同之事實基礎重為處分仍受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限制。 

另有見解指出，若原處分被撤銷，原處分機關基於不同事實基礎重為處分時，因

事實基礎已不同，不受「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限制43。惟事實錯誤與法律錯誤密切相

關，在適用法律前，須先觀察事實架構，才能尋找能符合要件的法律，並導出特定法

律效果，是以認定事實錯誤便會導致法律適用錯誤，44兩者無法輕易分割，若以基礎事

實不同為由，則大多數案件皆不受拘束，不啻架空此等原則適用，故應不可採此見解。 

綜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後，訴願決定認「非無事實調查未臻明確」，故撤銷前

開函並命被告另為適法處分。因此，被告另作成系爭處分45。與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 組

相比，被告明顯做出更不利處分，使原告一度因害怕受到更不利處分，陷入訴願泥淖

而猶豫是否續提訴願。是故基於上開保障訴願權利以及信賴保護的原理，再加上訴願

法 81 條但書有拘束原處分機關，本案系爭處分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參、 綜上，提呈行政言詞辯論意旨狀，恭請鈞院鑒核卓參，並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俾

維護權益，實感德便。 

 

 

致此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00 年 00 月 00 日 

 

 

具狀人：OOO 

撰狀人：OOO 

  

                                                 
43 參附件三十五：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字第 562 號判決。 
44 參附件三十六：楊得君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研究意見 。 
45 參不爭執事實四、五(參見賽題第 1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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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股份有限公司函 
機關地址： 

電話： 

受文者：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發文日期：110 年 OO 月 OO 日 

速別：急件 

附件：大發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之釋憲聲請書 乙份 

 

主旨：檢送本機關撰寫之釋憲聲請書一式一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釋字 371、572 號解釋之意旨請求 鈞院代為聲請 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 

二、原告(大發公司)認為正訴訟系屬之案件中，被告(臺西市政府環保局)函告無效之依

據： 臺西市空氣品質改善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 條規定有違地方中央垂直分權

等地方自治原則，故而撰此函並附上一份自擬之釋憲聲請書，請求 鈞院裁定停止訴訟，

並依據上開規定聲請 大院司法院解釋。 

 

 

正本：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附本：大發股份有限公司、臺西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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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釋憲聲請書 

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承審法官：陳一智 

  

本院於審理 107 年度 OO 字第 OOOO 號空氣污染保護案件，對於應適用之法律，

依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

由，聲請憲法解釋如下：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給予 5 年有效期間，臺西市空氣品質改善自

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 條卻規定已核發之既存生媒使用許可證於自治條例施行日起

三年內減少生煤使用量 30%至 50%，且每次展延許可時間乃 1年至 3年以下，與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相悖，違反憲法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原則，更有

嚴重限制以生煤使用為主要目的之公司之營業自由，以致違反憲法第 15 條營業自由與 

23 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認有違憲之法確信，懇請 大院 大法官會議宣告臺

西市空氣品質改善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 條違憲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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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疑議經過 

(一)、 臺西市為我國直轄市，其低窪且封閉之地形令空氣污染不易排出與擴散，加上

境內石化、鋼鐵、發電等高汙染工業聚集，長期存在嚴重空氣污染問題。同時，

亦有環保團體提出其對轄內工業區居民進行之健康調查報告，顯示當地民眾罹患

肺部和呼吸道、心血管疾病之比例明顯較其他縣市高。 

(二)、 為緩解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臺西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民

國(下同)103 年 6 月 1 日訂定之臺西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令境內公私場所硫氧

化物(SOx)、氮氧化物(NOx)之年排放量削減 50%，以利 107 年底達到 4,200 公噸、

2,300 公噸之目標削減量；並在 106 年 9 月 15 日施行臺西市空氣品質改善自治條例

(下稱「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作為臺西市之空氣污染防制政策與法令。立法院

亦於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並施行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新空污法」)，惟前開自治

條例於 107 年 10 月 1 日遭行政院函告第 3, 4 條無效。 

(三)、 大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發公司」)為經濟部持股 99%之國營事業，以生煤為

主要燃料之火力發電廠，產生大量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臭氧、懸浮

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等空氣污染物質，依法須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100 年 12 月 19 日環保局曾以西市空制知字 0000968 號函(下稱「答覆函」)回應環

保局於 100 年 11 月 2 日以大發力字第 100384 號函(下稱「詢問函」)之疑問，肯認

環保局在符合本市空氣污染防制政策與法令前提，採納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最新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於相同操作條件下，相關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原則上可展

延 5 年。 

(四)、 大發公司過去已申請並取得環保局核發 M11 至 M1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證

號：西市環操證字第 M-10100011 號、第 M-10100012、第 M-10100013 號，下合稱

原操作許可證)與生煤使用許可證 3 組(證號：證號：西市空煤用證字第 C-101401

號、第 C-101402號、第 C-101403號，下合稱原使用許可證)，效期皆至 106年 3月

15 日，核定生煤年使用量為 360 萬公噸(下合稱原許可證 3 組)。至今，大發公司皆

無重大違規紀錄，並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向環保局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與生

煤使用許可證展延申請。 

(五)、 環保局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以西環空字 10500012 號函(下稱「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 組」)，要求大發公司配合臺西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補正其展延申請書，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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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2 月 20 日依照補正申請書資料，作成西環空一字第 10600088 號函同意展延

前述 M11 至 M1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證號：西市環操證字第 M-10600011 號、

第 M-10600012號、第 M-10600013號)及生煤使用許可證(證號：西市空煤用證字第

C-106501 號、第 C-106502 號、第 C-106503 號)，效期皆自 106 年 3 月 16 日至 109

年 3 月 15 日，核定生煤年使用量則降至 240 萬公噸。 

(六)、 大發公司因不服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組內容，向臺西市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審議

委員會認定「非無事實調查未臻明確」。106年 8月 24日，西府字第 1060800079號

決定(下稱「訴願決定」)撤銷第一次展延許可證 3 組，命環保局於 2 個月內另為適

法處分。環保局於 106 年 11 月 1 日作成西環空一字第 106003248 號函(下稱「系爭

處分」)同意展延前述 M11 至 M1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證號：西市環操證字第

M-10600111 號、第 M-10600112 號、第 M-10600113 號)及生煤使用許可證(證號：

西市空煤用證字第 C-106601 號、第 C-106602 號、第 C-106603 號)，效期皆自 10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核定生煤年使用量降至 180 萬公噸。 

(七)、 大發公司不服系爭處分復提起訴願，並受西府訴字第 1070000125 號訴願決定駁

回，遂於 107 年 7 月 23 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救濟。 

二、 涉及法條 

(一)、 憲法本文第 108、109、110、118 條 

(二)、 地制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9 款 

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九、關於衛生及環境保護事項如下：（一）直轄

市衛生管理。（二）直轄市環境保護…。 

(三)、 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4 項 

I：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核發之許可證，

其有效期間為五年；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經核准展延之許

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展延有效期間得

縮減至未滿三年：一、原許可證有效期間內，違反本法規定情節重大經處分確定。二、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未達五年。三、固定污染源位於總量管制區。 

IV：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展延許可證，非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一、三級防制區內之既存固定污染源，

依第六條第四項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之準則規定削減。二、屬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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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所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指定削減污染物排放量之污染源，依規定期程計算之削

減量。三、公私場所使用燃料之種類、成分標準或混燒比例變更。 

三、 釋字整理 

(一)、 地方自治相關之司法院解釋整理 

1. 釋字 259 號解釋 

憲法第 118條乃是地方自治之授權條款，應儘速以法律訂立之，且其訂立程序無庸

與省、縣相同。 

2. 釋字 498 號解釋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

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

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

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

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

督。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

應予以尊重。 

3. 釋字 527 號解釋 

(1) 地方自治之組織、事項等應有制度性保障。 

(2) 地方制度法第 43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各級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依

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之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

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同法第 43 條第 5 項及第 30 條第 5 項均有：上述各

項情形有無牴觸發生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係指就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

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

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各該條第 4項逕予函告無效，向本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

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見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例抑

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

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 

(3) 自治條例被函告無效而認為有違憲之虞者，得直接提起憲法解釋，或依據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為之；若為處分有違地方

自治者，得合於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要件，亦得提起。 

4. 釋字 55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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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選里長之決定屬於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審理問題，若地方自治團體對中央決定

有疑義者，自得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依據訴願法第 1 條、第 2 項及行政訴訟法第 4 條提起

請求撤銷，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問題為終局

判斷。 

5. 釋字 738 號解釋 

電子遊樂場之條例，地方自治團體規定的比中央嚴格，並無違反憲法中央與地方

權限劃分原則、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 

6. 釋字 769 號解釋 

縣市議會選舉罷免非憲法第 129條所規範，與前開地方制度法有關記名投票規定之

部分，自不生違背憲法第 129 條之問題。 

7. 釋字 806 號解釋 

(1) 本件涉及地方自治之行政權、立法權之討論；而於地方自治範疇內，若有涉及居

民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仍有法律保留原則適用，須經立法機關公布之自治條例或

經自治條例明確之授權所定立之自治規則始可為之。 

(2) 街頭藝人乃文藝活動屬於地方自治，但涉及限制人民之職業自由與言論自由，須

自治條例定之，但是本件並無自治條例，亦非自治條例明確授權。 

(二)、 涉及基本權限制 

1. 營業自由之說明。 

(1) 我國釋字之揭示。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法上

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

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

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

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

第 23 條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營業自由之限

制在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

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本院解釋在案（釋字第 313 號、第 390 號、第 390 號、第

443 號、第 510 號解釋參照）。 

(2) 比較法介紹：建構我國營業自由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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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自由是指個人所從事之各種型態與營業工作，用此種最廣義解釋方法，營業

自由便是職業自由之一種表現形態46，蓋營業自由即是自由選擇何種營業型態、如何營

業之職業選擇自由之一。進而，所謂之職業在德國聯邦法院中之定義是指當事人自認

以勝任的活動均屬之，德國基本法第 12 條對於職業的用語區分為選擇(wahl)與行使

(Ausubung des berufes)47。 

營業自由之限制，可以區分為針對主體個人資格所設、以及一般性、非針對性的

客 觀 條 件 要 求 ， 因 此 創 業 自 由 界 線 可 以 分 為 客 觀 容 許 性 界 線 (Objektive 

Zulassungsschranken)與主觀容許性界線(Subjektive Zulassungsschranken)後者包含：如限

制某行業於特定區域之總數上限(需求性門檻)、限制某一行業只能在特定區域內營業；

前者則包含如年齡、學歷、證照制度等48。 

我國雖無營業自由之條文，然而藉由釋字架接工作權內容包含營業自由之方式，

應可認為德國聯邦法院與法條中以職業選擇自由之分類標準，可適用於我國營業自由

標準之區分。 

(3) 本件涉及營業自由之限制。 

本件中，於臺西市空污條例之操作下，將如環保局強加要求大發公司必須 1年僅得

排放 180 萬公噸此種高呼大發公司能力之限制，並將許可降低至 3 年，每 3 年便必須整

理資料、統計數據後再次聲請，增加大發公司之營運成本。又，依據環保局於相同生

產要求與設備之情況下，屢次變更許可證之內容，則 3年內大發公司即又必須面臨可能

獲得更高要求之許可，甚至直接拒絕要求，此種不確定性，將使大發公司難以掌握營

運之風險等情形。故而，環保局依據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之規定，業生以燃煤為主要

目的之公司，其如何排放等、可以排放之時間等方式、時間為侵害，而有憲法第 15 條

營業自由之限制。 

  

                                                 
46 參附件 1，蔡宗珍，〈營業自由之保障及其限制：最高行政法院 2005 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評釋〉，《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頁 285-290；雖然亦有認為工作權不等同於營業自

由(司法院釋字 577 號黃欽越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然而大法官並非反對營業自由不重要，而是認為其

不應該直接將營業自由納入工作權之保護，而建議可為一獨立請求權或參考財產權而反對其社會權性質

而已，並不因此反對營業自由之自由防禦權性質。 
47 蔡宗珍，同前揭註 1，頁 285-290。 
48 參附件 2，蔡宗珍，同前揭註 1，頁 285-290；相類似見解，胡博硯(2014)，〈國家介入企業經營的界

限〉，《台灣法學雜誌》，第 262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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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環保局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臺西市之自治條例因涉及營業權之限制，故而本件將接下來以形式、實質之合憲

性審查原則進行論述。進而，於形式合憲性之原則中，自治條例是否得為如此之訂立、

是否違反原理原則，將視該空氣污染事項是否為自治事項而使臺西市議會得依據其權

限；抑或是屬於中央事項而須符合中央法規之授權範圍限制等而定，以下分述： 

(一)、 法律保留原則介紹。 

1. 法律保留原則之說明。 

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

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 8條規定

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

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 7 條、第 9 條至第 18 條、第 21

條及第 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 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

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

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

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

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

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

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

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

當然(釋字第 443 號解釋參照)。又，憲法規定我國實施地方自治。依憲法第 118 條及憲

法增修條文第 9條第 1項規定制定公布之地制法，為實施地方自治之依據。依地方制度

法第 25 條及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

授權，以自治條例規範居民之權利義務，惟其內容仍不得牴觸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

限劃分之規定、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釋字第 738 號解釋參照)。 

2. 自治條例亦有法律保留之適用。 

進一步基於憲法法治國原則，凡需對於人民之自由與權利限制者，應以抽象性、

一般性之規範為明確規定，因此非依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即不得擅自以行政行為干預

人民之自由權利。凡屬於應有法律授權方得為之而為法律授權者，則行政機關即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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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干預性行政行為，此乃源自法治國之法律保留，而因法律所彰顯之民主原則而強化

其正當性。針對人民關切之基本權利重要事項，由人民代表於議會爭對公開之論辯而

以法律規範。較諸行政機關內不、不具公開性的行政行為方式，更具有正當性。自治

法規應受法治國原則拘束，此為憲法法秩序下，憲法優位性(vorrang der verfassung)的當

然要求，若憲法法治國無法包含地方自治，則毋庸是一國之中另有獨立的法體系，因

而構成實質上的另一個法秩序與政治體系，無疑將撕裂國家的統一性。故而應同意地

方自治亦有法律保留原則適用之空間。 

(二)、 針對碳排放之空氣污染事項，應屬於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臺西市空污自治

條例之規定已超過新空污法規定，故有法律保留之違反。 

 

觀之我國憲法之規定，可發現我國就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分成四大類型，分別是： 

第一，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第 107條參照）；第二，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

縣執行之事項（第 108 條參照）；第三，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事項（第

109 條參照）；及第四，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第 110 條參照）49。故而本件即以此種

區分標準，一層一層分析為何該地方自治條理業已違反新空污法第 30 條進而違憲。 

 

1. 我國地方中央與地方之介紹 

各地方政府並無制定憲法之權利，且中央非餘權。除此之外，我國第七次修憲精

省後，省長由中央派任而不像美國之聯邦具有國家性50、我國歷史、以及我國之政治現

實考量等因素，亦應可認我國屬於偏向單一國之形式51。然而我國並非純然之單一國亦

為本件環保局所肯認，蓋我國憲法第九章之地方制度規定，給予地方政府一定之自治

權限，作為垂直權力分立之依據，避免中央專斷等。故而，我國並非全然之單一國亦

非全然之聯邦國，則其如何分配事務領域，釋字 550號解釋揭示了「均權原則」作為區

分標準。進一步中，釋字 769號解釋之湯大法官德宗提出，吳大法官陳鐶加入之不同意

見書中先說明了由於我國之職務事項有時會涉及重疊(例如：警政事項及警衛事項)、或

是否有上下限等爭議，進而揭示了更精確的判準用以解決無從判斷之問題，先以憲法

                                                 
49 參附件 3，釋字 769 號湯德宗提出之意見書 
50 參附件 4，蕭文生(2009)，〈地方自治：第一講—地方自治之基礎理論〉，《月旦法學教室》，第 82

期，頁 33。 
51 參附件 4，釋字 769 號解釋之湯大法官德宗提出，吳大法官陳鐶加入之不同意見書中更直接表明我國

就是單一國，而地方制度只是憲法明文的憲法保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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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明示屬於中央地方，若無則應依據事務之本質決定之，若認仍屬中性事件，則由

立法決定之52，釋字 769 號解釋更認為可直接以立法是否有立法作為優先判准。 

2. 美國環境保護對於中央地方之如何運作進行介紹53 

參美國《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第 5 章54，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核發、審

查及監督機制主要由聯邦政府訂立中央一致標準，另外在《美國行政法規彙編》

(C.F.R.)中第 40 篇第 1 章第 c 節第 70 部分55就許可證申請訂定細部的行政規則。州雖然

能訂定州履行計畫(State Implement Plans, SIPs)，但美國環保局有權批准州與地方機關

提出之降低空氣污染的計畫，且若計畫不符合標準，美國環保局可亦可以該框架規定

懲罰該州，必要時還可以接手在該地區執行《潔淨空氣法》的工作56。此可借鑒美國法

同樣授權中央就空氣污染防制事項訂定統一規則。 

3. 本件之空氣污染事項應當屬於中央事項為宜 

本件之中，臺西市所制定之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嚴格限縮了碳排放量與展延期

限，而違背了中央法規「新空污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4 項」之標準。此時該碳排放量

屬於中央地方權限劃分之標的，而依據不得為排放空氣污染之討論，應屬於「空氣污

染爭議」。 

首先觀察憲法第 108 條、109 條之規定與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其地方自治事項包含

「環境保護」事項，然而「環境保護」事項是否包含空氣污染事項？若極度擴張，環

境保護或許可以包含各種污染環境之行為57，例如：空氣污染、水汙染、開墾、噪音、

甚至可能包含人類打嗝、牛隻碳排放、或甚至是人類呼吸都可以包含在裡面，若如此

解釋，將使環境保護過於擴張而間接擴張地方自治之內涵，使我國成為實質之聯邦國

體制。故而，依據本文認為之單一國基調，環境保護得為地方自治為之，乃是一例示

規定，揭示就「環保事項若涉及地方因地制宜概念者」屬於地方自治事項，而是否屬

於須因地制宜者，則仍需個案判斷之。 

                                                 
52 司法院釋字 769 號湯德宗協同意見書參照。 
53 附件 5，The plan English Guide To the Air Act, EPA. 

54
 參附件 6，洪俊智 、王瑞庚，〈PM2.5 跨域污染之改善研議：以臺灣南投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https ： //rsprc.ntu.edu.tw/zh-tw/m01-3/air-pollution/624-0329-air-

pollution-cross-regional-pollution-improvement-nantou.html (最後瀏覽日 2021/9/25)。 
55  Clean Air Act,TitleV, 
56 40 CFR § 70.6 - Permit content. 
57 參附件 7，王毓正(2020)，〈從中火操作許可證廢止案論地方制度法與行政程序法之適用關係：兼論氣

候變遷時代下環境治理之垂直權力分立的變遷〉，《臺灣法學雜誌》，第 405 期，頁 10，上開見解可以

推知他就是一個目的性限縮。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air-pollution/624-0329-air-pollution-cross-regional-pollution-improvement-nantou.html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air-pollution/624-0329-air-pollution-cross-regional-pollution-improvement-nant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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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空氣排放之炭、或其他污染金屬之限制，應屬於地方或中央。認為屬於地方自

治事項者主張，空氣汙染在污染源地其濃度遠高於他地，故而仍應與地域相關，然而： 

若觀之高斯與 Guassian 等提出之空氣擴散模式理論(又稱之為煙流效應)可以知悉，基

於煙囪之高度、風速、所產生之副產物等，空氣排放之物質擴散呈現者乃鐘型曲線而

非負相關之線性曲線，亦即：汙染源最高者除煙囪本身外，其最高者並非在排放當地，

而是一定距離之外之城鎮58。 

 

 

 

 

 

 

 

(圖 1-1 說明：一物質由一點源的 Gaussian(鐘形)分布的圖像) 

 

 

又，空氣品質又跟當日之紫外線、陽光照射、風向、雲層量、風速等受多方面之

影響，而非單純濃度由濃到淡所得解釋。 

進而，由於空氣污染之流向與空氣屬於氣體而有流動性質，可能會涉及他縣市(例

如高雄員林之空氣維護可能須台南市作為協助)，而非屬地方之合適事項範圍之內，而

應屬於中央權限作為空氣品質維護之大方向配合，並搭配土地之配置、工廠之建設地

等為全盤之規劃，較為妥適。 

                                                 
58 參附件 8，空氣品質影響之預測，交通大學空開課 PPT，http：

//ocw.nctu.edu.tw/course/arm071/Chapter%207.pdf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9 日)。 

http://ocw.nctu.edu.tw/course/arm071/Chapter%207.pdf
http://ocw.nctu.edu.tw/course/arm071/Chapter%2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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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結 

於上開之論述，由於本件空氣污染事項解釋為中央事項較為妥適之情形下，臺西

市空污自治條例違反新空污法第 30 條之「原則上展延五年、若欲為較嚴格之規定，需

中央核定」之規定，而生法律所無之限制，已經違反憲法 2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三)、 針對碳排放之空氣污染事項依據此新空污法此一固定規定，若將其解為上下限

規定而為更嚴格規定，已生法律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 2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依據新空污法 30條第 1、4項之文義，應可判斷其屬於固定規定；且若解為上下限

乃以經超脫文義範圍，並違反法律保留，蓋：法律保留在決定立法與行政間之制衡與

分享；進一步在決定屬於行政後由行政界分為中央、地方，釋字 738號解釋將以經訂立

為中央立法範圍之條文認為地方得為上下限，實質上混淆法律保留與中央地方界分的

二個原則59。基於相同想法，既然新空污法已經認為空氣污染事項屬於國會保留之事項

(新空污法第 30 條並無授權規定)，則臺西市又自行訂立自治條例(位階等同命令)，實已

經違反法律保留。 

二、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違反比例原則 

(一)、 密度採嚴格審查為宜 

我國工作權之區別標準，若涉及客觀要件限制，則採取最嚴格之審查標準；若涉

及主觀限制(例如學歷、資格、能力)採取中度審查標準；若為工作地點方式等限制，則

採取最寬鬆之審查標準60(貳、三、(二))建立於營業自由屬於廣義工作權之意涵上，以

德國所建立之更細緻標準，則區分為主觀限制採較寬鬆審查、客觀限制採較嚴格之審

查標準61。 

本件中，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涉及生媒使用以及固定汙染許可之規定，乃是規定

只要該產業可能排放汙染源者，都將在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設定後降低生煤年使用量

30%至50%，而非僅是針對大發公司或相類似產業之能力限制，而形成類似靠行制度，

故而應該屬於客觀限制，而非僅是主觀限制，而應該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縱認為屬於主觀資格能力限制，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涉及生煤使用公司之營業權，

而從其第三條不在核發新設使用許可證，以及第 3 條所稱 3 年內須減少生煤年使用量

30%至 50%，此目標使使用最新機器生產之公司(如本件大發公司)仍無法達到，而達實

                                                 
59 蔡宗珍，同前揭註 1，頁 19, 36-39。 
60 參附件 9，釋字 514 號之多數意見。 
61 胡博硯，同前揭註 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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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根本無從以「生煤」為業之實質阻隔效果62，亦應依實質阻隔效果而將中度審查提高，

而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為宜。 

(二)、 比例原則審查 

1. 適合性原則審查 

適合性又稱為「適合目的原則」(Prinzip der Zwecktauglichkeit)，但不是「合目的性」

(Zweckmässigkeit)，如果是合目的性，就會是越嚴厲手段越是符合立法目的。這裡要求

的是立法者所選擇之手段必須「適合」所應達到之目的。就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

而言，如人民權利遭到限制或剝奪，但所欲保護之法益並未因此受到周全的保障時，

就是一種不適合目的之手段。 

依據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第 1 條，可知該自治條例之成立目的在於減少空氣污染

物、提升空氣品質，維護市民健康，乃以國民健康為目的，得認具有極重要公共利益。

且該目的可促成台西市內工廠排廢之情形降低(至少大發公司也因此更新設備，用以達

到減少空氣污染物之目的)，有助於該目的之達成，其目的具備適宜目的性。 

2. 手段最小性。 

必要性審查又稱為「最低侵害原則」或「最柔和手段誡律」，要求為達成目的之

侵害手段必須是最低、最柔和的侵害手段。亦即：比較各種措施可能對人民侵害的輕

重程度以及副作用後，選擇人民權益侵害結果最小者為之。也就是說，限制或剝奪人

民基本權利雖合乎憲法所揭示之目的，但仍需依序考量： (一)達到相同目的之手段可

能性有幾種供選擇；(二)各種手段對基本權利之限制或剝奪之程度如何；(三)最後選擇

其中一種侵害最小的手段為之。 

然而從實然面觀之，若依據統計資料可以發現，我國空氣污染物有四成之高佔比

在於東北季風而生之境外移入、六成之中，又以汽機車為最主要空氣污染源63，則若欲

達到提升空氣品質之目的，應當從怠速規定、要求安裝減少碳排放之空煙管等下手，

僅針對工廠，是否真能達到上開第一條之目的，尚屬有疑。進而，其以降 30%至 50%、

                                                 
62 釋字 738 號理由書參照。 
63參附件 10，《臺灣空氣污染來源是什麼？與空污有關的  8 個嚴峻事實》，綠色和平組織，https：

//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

%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

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

%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

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9 日)。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最後瀏覽日:2021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最後瀏覽日:2021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最後瀏覽日:2021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最後瀏覽日:2021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最後瀏覽日:2021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3980/%e8%87%ba%e7%81%a3%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4%be%86%e6%ba%90%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8%88%87%e7%a9%ba%e6%b1%a1%e6%9c%89%e9%97%9c%e7%9a%84-8-%e5%80%8b%e5%9a%b4%e5%b3%bb/?gclid=Cj0KCQjwvO2IBhCzARIsALw3ASpab_-e54UGHqUTaFukZVimk7MecSLxKm9RKU5Th_0fa6xonQ5_dCwaAlK6EALw_wcB。(最後瀏覽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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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展延之時間之方式規定之，使工廠根本無從負荷，而若減少降低之目標、拉長戰

力時間或依據漸進式的汙染管制手段，或亦得達到第 1條之效果，故而其規定，不具備

最小性。 

反之，以應然面觀之，參酌美國的空氣污染保護，美國並不採全然之固定汙染源

制度，而得藉由同一區域內的總排放量做為調整碳排放比例方式為之(又稱之為泡泡制

度)64，如採此一方式，其排放總量並無改變，亦得使企業於環境保護之餘得享有更彈

性的營業自由，而比固定汙染源制度更加有利且亦得達到上開保護人民健康之目的，

故而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一味的降低碳排放量而未採取較為彈性之制度，違反最小性。 

又，從我國空氣污染防制之手段觀之65，已包含有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排放標準

設定、排放量申報、連續監測、定期檢驗、專責人員設置等同時進行，是否上開整密

之立法仍無助於空氣污染之保護，而須採取如此強烈要求公司降低 30%至 50%之手段？

進而環保局主張該條已然違反最小性原則。 

3. 利益衡量原則。 

又，縱使認為符合最小性，於利益衡量方面，縱使空氣清潔與保護乃重大公共利

益，有值得保護之處，然而大氣有自我潔淨之能力66，並非一經汙染就會造成全體人民

的健康權、環境權受到侵害；況且造成疾病的因素多源，包含先天遺傳、飲食、空氣、

水源、穿著、是否經常暴露於室外，亦非單純空氣是否乾淨就絕對有關鍵性的影響；

對比而言，若採取固定汙染源制度，訂立企業根本達不到的碳排放量目標，將可能直

接使公司倒閉、周轉不靈，而直接限制(甚至剝奪)企業的營業自由。進而，大量限制污

染源排放，更會造成使我國大比例以「火力發電」為主的企業67受到限制，而可能造成

                                                 
64 參附件 11，泡沫政策技術性解釋就是把所謂汙染源定義，由原始的告別生產設備組放寬為整個工廠，

使工廠可以選擇在某些排放口削減一些廢棄排放之方式，其理由在於避免管制過於僵硬，而過度妨礙營

業自由。進而美國在 1985 年改變固定汙染源政策而提出數個新汙染功能標準(NSPS)；全文詳見：湯德

宗，《我國環境法與政策的現況及展望》，〈東吳大學法律學報〉，頁 143-147 
65 參附件 12，陳毓芬律師，我國空氣環保法制概述， 2021 年 9 月 25 日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研討營手

冊，頁 121。 
66 參附件 13，於《野之生：英國農場回歸自然》書中摘要，作者將英國西薩塞克郡的絲聶普堡一片

1400 公頃的農場回歸自然，紀錄生態環境如何自然復育、恢復生物多樣性等的一本書，可以合理推知，

地球有一定的自我回復功能，全文詳：〈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透過重新野化，自我修復重啟生態系

統〉，綠色和平網站，https：

//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25252/%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7%A

5%9E%E5%A5%87%E5%8A%9B%E9%87%8F%EF%BC%8C%E9%80%8F%E9%81%8E%E9%87%8D%E6

%96%B0%E9%87%8E%E5%8C%96%EF%BC%8C%E8%87%AA%E6%88%91%E4%BF%AE%E5%BE%A

9%E9%87%8D%E5%95%9F/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1 日) 
67 參附件 14，就我國發電情形，燃煤發電高達 46%，燃氣高達 33%，此二大項目與碳排放較為關係；若

強硬限制碳排放量，將可能使約 80%之供電短缺(亦可能是長期短缺)，《2019 年臺灣能源情勢回顧》，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25252/%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7%A5%9E%E5%A5%87%E5%8A%9B%E9%87%8F%EF%BC%8C%E9%80%8F%E9%81%8E%E9%87%8D%E6%96%B0%E9%87%8E%E5%8C%96%EF%BC%8C%E8%87%AA%E6%88%91%E4%BF%AE%E5%BE%A9%E9%87%8D%E5%95%9F/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25252/%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7%A5%9E%E5%A5%87%E5%8A%9B%E9%87%8F%EF%BC%8C%E9%80%8F%E9%81%8E%E9%87%8D%E6%96%B0%E9%87%8E%E5%8C%96%EF%BC%8C%E8%87%AA%E6%88%91%E4%BF%AE%E5%BE%A9%E9%87%8D%E5%95%9F/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25252/%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7%A5%9E%E5%A5%87%E5%8A%9B%E9%87%8F%EF%BC%8C%E9%80%8F%E9%81%8E%E9%87%8D%E6%96%B0%E9%87%8E%E5%8C%96%EF%BC%8C%E8%87%AA%E6%88%91%E4%BF%AE%E5%BE%A9%E9%87%8D%E5%95%9F/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25252/%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7%A5%9E%E5%A5%87%E5%8A%9B%E9%87%8F%EF%BC%8C%E9%80%8F%E9%81%8E%E9%87%8D%E6%96%B0%E9%87%8E%E5%8C%96%EF%BC%8C%E8%87%AA%E6%88%91%E4%BF%AE%E5%BE%A9%E9%87%8D%E5%95%9F/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25252/%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7%A5%9E%E5%A5%87%E5%8A%9B%E9%87%8F%EF%BC%8C%E9%80%8F%E9%81%8E%E9%87%8D%E6%96%B0%E9%87%8E%E5%8C%96%EF%BC%8C%E8%87%AA%E6%88%91%E4%BF%AE%E5%BE%A9%E9%87%8D%E5%95%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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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供電問題，電力又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自然力之一，包含工業、服務業外，人民

的生活也高度依賴電力(如：燈、電熱水器、電動車、電視、冰箱)，一旦一日無電，將

會造成的是對全體我國人民的侵害68。經濟學人更指出69：一旦缺電將會造成物價飛漲、

薪資膨脹，進而使台灣產業可能輸給外國競爭。則從兩者相比可以發現，其利益衡量

亦不衡平，而不符合比例原則之衡平性。 

4. 小結 

綜上所述，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為反手段合適性、最小性以及利益衡量，故而違

反比例原則。 

三、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違反平等原則 

(一)、 平等權乃我國憲法明文之權利之一，更為民主原則之一環 

民主原則(Demokratieprinzip)乃我國憲法第 1 條明文揭櫫之原則。且為釋字 485 號

解釋引為憲法規範審查標準。民主原則包含民主合法性與民主正當性。前者係指國家

權力須經人民同意，亦即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後者則系法律內容須符合憲法基本價

值決定，故限制權力需有公益上合理理由，且該理由不得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70。 

憲法第 7 條規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謂之平等，非僅只機械性的形式上平

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第為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及立法目的，

自得斟酌規範事務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對待(釋字 485 號解釋參照)。 

而何屬於合理差別對待，參考釋字 760號解釋之標準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

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

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 682 號、第 694 號及第 701 號解釋參照）。 

故而，平等之保護非僅是憲法明文之權利之一，其平等非僅為法律之平等，更為

民主國源則之展現，亦是正義原則71之實踐。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圖表，https： //rsprc.ntu.edu.tw/zh-tw/m01-3/en-

trans/open-energy/1379-2019-open-energy-st-review.html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1 日) 
68 參附件 15，我國僅是因為於 2016年逐步汰除供應臺灣 14%電力的核電，就已經造成 2017 年 8月 15日

全國大停電長達五小時，《經濟學人：大停電揭開台電缺電的大問題》，天下雜誌， https：

//www.cw.com.tw/article/5084585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1 日) 
69 A massive blackout prompts questions about Taiwan’s energy policy ,The Economist, Aug 19th 2017, https：

//www.economist.com/asia/2017/08/17/a-massive-blackout-prompts-questions-about-taiwans-energy-policy (最

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1 日) 
70 司法院釋字 577 號之聲請書，頁 17，https：//www2.judicial.gov.tw/FYDownload/uploadfile/C100/577-

%E5%8F%B8%E6%B3%95%E9%99%A2.doc.pdf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9 月 21 日) 
71 依據亞里斯多德提出之正義論區分為平均正義與分配正義，而平均正義之實質展現即在於平等權的保

護。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en-trans/open-energy/1379-2019-open-energy-st-review.html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en-trans/open-energy/1379-2019-open-energy-st-review.html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4585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4585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7/08/17/a-massive-blackout-prompts-questions-about-taiwans-energy-policy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7/08/17/a-massive-blackout-prompts-questions-about-taiwans-energy-policy
https://www2.judicial.gov.tw/FYDownload/uploadfile/C100/577-%E5%8F%B8%E6%B3%95%E9%99%A2.doc.pdf
https://www2.judicial.gov.tw/FYDownload/uploadfile/C100/577-%E5%8F%B8%E6%B3%95%E9%99%A2.do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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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件違反平等原則 

1. 僅臺西市之工廠有燃燒生煤、排放汙染物限制而臺西市以外則無，違反平等原則 

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有針對臺西市之工廠為更嚴格之限制，然而於他我國直轄市，

包含以工業為主之高雄市、中火發電之台中市或其他具有零星排放廢氣工廠之他縣市

工廠皆無相同之限制，已經形成差別待遇。 

進一步，既然規定降低碳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限制以及調降延展許可之年限目的

在於保護當地人民之健康權、環境權甚而生命權，則只要有工廠在，且該工廠會排放

廢氣，則皆有可能導致上開權利之侵害，為何僅限制臺西市而未及於他直轄市、他縣

市，其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即有疑慮。 

2. 僅臺西市之工廠有上開限制，而他亦會排放汙染物者則無，亦違反平等原則。 

不論是臺西市或其他臺灣直轄市，皆屬於同一國之直轄市，對於相同工廠之相同

排放源，卻因為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而與其他直轄市不同。進而導致相同事項卻因為

自治條例的訂定，使我國之空氣污染法制在臺西市受到更嚴格的法制規準，卻未說明

差別在哪，故而違反比例原則72 

又，臺西市空污自治條例僅規定燃燒生煤之工廠必須減少碳排放量，而未對同樣

造成汙染之交通汙染源、或他有製造汙染物但非生煤之工廠為限制，生差別待遇。 

然而，排放廢氣可能一天一次，其影響又非全面(依據當日風速決定傳播距離)、其

汙染排名亦非居冠，相比交通一天至少兩次(上下班尖峰時間)，且其汙染擴及各大條路、

各大街道，影響更為全面，實無從得知，為何條例僅命生煤工廠必須減少碳排放，而

未同時限制其他可能汙染之來源，其明具備相同理由，卻未為相同之差別對待，有違

憲法第 7 條所稱之平等原則。 

 

四、 結論 

我國之空氣汙染事項應採取中央立法、中央執行之事項，遂而臺西市之自治條例

以地方立法方式更嚴格規制人民，已生法所無之限制，因此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若認

無法律保留問題，於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保護上，臺西市政府未考量營業自由之侵

害，做出非屬於最小手段之空氣污染限制，且其劃分並無理由，同時違反比例原則與

                                                 
72 釋字 738 號湯德宗大法官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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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故而本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依據釋字 371、572 號之解釋向 鈞院聲請解釋，

願 鈞院得參酌上開理由為釋憲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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